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境外專班學生實習及工讀要點 

113.09.11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訂定 

114.11.12本校 114 學年度第 4次擴大行政會議修定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政府政策，辦理

「相關境外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培養本專班學生所需技術實作能

力，落實實務教學，推動校外實習（以下簡稱實習），特依據教育部「補

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新南向產學

合作國際專班開班規範」、「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及工讀規

範」及「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應遵循事項」，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

亞東科技大學境外專班學生實習及工讀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參加校外實習及工讀對象為本專班之學生。 

三、 校外實習課程至多 36 學分，校外實習課程學分數中至多二分之一可列為

必修，其餘為選修學分。各系不得強制學生修讀選修之校外實習課程，若

學生不選讀選修之校外實習課程，而改以選修系上相關課程，但人數不足

學校規定之開班人數，則學生應參加轉銜機制(本要點第六條第五款)。各

系整體課程架構安排須確保學生若不修習選修實習課程，亦可修習其他選

修課程取得足夠畢業學分。校外實習課程每學分至多實習80 小時，每學分

每學期為 18 週 。每週課程（包含理論課及校外實習課）均應於週一至週

五之日間排課為限，並於固定時間執行課程。實習課程除以校外實習方式

推動之外，必要時亦得以校內實習實施。 

四、 學生參與實習機構之校外實習，每學期應訂定相關三方之「境外專班學生校

外實習合約書」，合約內容應規範學校、學生及實習機構之間權利義務及其他

相關事項，且須敘明實習課程規劃（含課程及相對應能力培育目標）與學分

數，且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相關院、系之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 

五、 學生於同一廠商從事校外實習課程及工讀活動，每週總時數不得逾40小時，

學生每日實習及工讀總時數不得超過8小時，且結束時間不得超過晚上10點。

學生校外實習津貼及工讀薪資皆應分類入帳，直接匯入學生專屬帳戶，不得有

代扣代辦費或代扣學雜費之情形。 

六、 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之輔導  

(一)各系應於實習前辦理實習說明會讓實習學生瞭解相關實習規範。校外

實習期間若發生以下緊急事件時，須立即通知系上輔導老師或系辦公

室，由系主任、系行政人員協同輔導老師進行協助處理。 

(二)學生遭實習機構辭退：實習機構認有學生實習表現不良，應提出具體

行為事實予導師，經導師輔導後，仍未改善，而遭實習機構辭退者，



導師需將該案提報系級實習委員會備查，並由導師及系主任協助遭辭

退學生媒合轉換實習機構。 

遭辭退學生接受轉換實習機構之面試以2次為限，另遭辭退學生轉換實

習機構以1次為限。 

(三)學生非因個人不可抗拒因素須轉換實習機構，須提前告知實習機構及

導師，提出實習機構轉換申請，導師需將該案提報系級實習委員會備

查，並由導師及系主任協助遭辭退學生媒合轉換實習機構。請求轉換

實習機構學生接受轉換實習機構之面試以2次為限，另學生轉換實習機

構以1次為限。 

(四)若因實習機構因素，導致實習學生須轉換其他實習機構：無法配合完

成提供學生實習，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本校及實習學生，導師應即提報

系級實習委員會，媒合其他實習機會，並得請學務處協助提供之。 

(五)前述各款學生於等待轉換實習機構期間或未能順利轉換實習機構之學

生，須於每週固定時間回校，由系主任或導師安排參加轉銜機制(如：

課堂學習、校內實習或準備專業證照考試…等)，每週留校時間跟該班

該學期之校外實習的時間一致，未回校參加轉銜機制者以缺課論處，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轉銜後學生成績由實習企業及轉銜機制考核分數

依時數加權計算之，學生於轉銜中所上課程是否能替代實習學分，需

經學分抵免委員會審議通過。 

七、 實習糾紛或爭議處理機制 

(一)學生實習時，若發生爭議，應由本校與實習機構共同商議爭議改善方

案，如未獲改善，本校須召開實習委員會針對爭議進行協商與處理。 

(二)實習機構及學生應依決議進行調整及改善，如有任一方不同意決議結

果，則由本校協助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中止實習。 

(三)實習機構明確違反合約書或相關法令之規定，本校應協助學生採取相

關法律途徑。 

(四)實習機構不得給予學生差別對待或其他不利之處分。 

八、 本校為確保學生權益，學生於執行校外實習課程期間，為其投保「大專校院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 

九、 本校於學生入境後，將提供學生相關勞動法令及權益宣導講座或課程，以維

護學生工讀及校外實習權益。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歷程】 

113.09.11本校113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訂定 

114.11.12本校114學年度第4次擴大行政會議修定 

 


